[image: image1.png]




访问同居(F-1)  

结婚移民者的父母等家属(F-1-5)（2022.1.3.施行）

【滞留时间90天以下，有效期90天】
	签发对象
	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（协助抚养子女目的）
为了协助怀孕的结婚移民者（韩国籍配 偶）或协助抚养其子女而需入境韩国的① 结婚移民者的父或母；②（结婚移民者的 父母因死亡、疾病、高龄无法入境韩国的 情况）《民法》上成年的兄弟姐妹、前婚 关系出生的子女
※但，兄弟姐妹及前婚关系出生的子女， 无未成年子女时方可被邀请
·【怀孕或抚养子女】 以申请日为基准， 在子女满9周岁当年的9月末之前为止，可 邀请家属
※ 一名子女共计可邀请2人次（父母两人 可同时邀请一次 ，也可先后分别邀请一 次；或者父、母中任意一名邀请2次），但 不履行就学义务时，邀请受限。
· 【 单亲或有3个 以上未成年子女 的家 庭】 以申请日为基准，在子女满12周岁当 年的9月末之前为止，可邀请家属（一个子 女可邀请一位家属，可同时或依次邀请父 母，无次数限制）
	① 邀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
② 邀请函（指定样式）
③ 身元保证书（指定样式，保证期：入境日起 3年）
④ 防止非法滞留 ·就业的誓约书（指定样式）
⑤ 邀请人的基本证明书、家族关系证明书、婚 姻关系证明书、居民登录表(藤本)、所有子 女的家族关系证明书
⑥（怀孕或领养家庭）产妇手册，领养关系证 明书等
⑦ （永居资格登录外国人）韩国籍配偶的第⑤ 项材料
⑧ （单亲家庭）子女的基本证明书、家族关系 证明书、居民登录表（藤本）、与前配偶的 婚姻关系证明书
⑨ （到上学年龄子女的家庭）在学证明
* 第⑤和第⑧项材料中居民登录号码（后6位） 必须全部显示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（户口本原件 及复印件等）
④ （父母以外的亲属）父母无法入 境韩国的事由及证明材料
⑤ 结核诊断书


	（协助重大疾病或残疾人目的）
为了协助结婚移民者、韩国籍配偶、子女 中有“重大疾病”或“重大伤残”而需入 境韩国的①结婚移民者的父或母；②《民 法》中成年的  兄弟姐妹、前婚关系出生的 子女
·【 重大疾病者 】保健福祉部公示 的 “重大疾病（重大难治疾病） ”或符合算 定特例的人员

·【重大伤残者】《残疾人福祉法实施  条例》“综合伤残程度”中“重大伤残” 或者“程度较重的伤残”的人员
※一个孩子可邀请一位家属（可同时或 依次邀请父母），无次数限制。
	① 邀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
② 邀请函（指定样式）
③ 身元保证书（指定样式，保证期：入境日起 3年）
④ 防止非法滞留 ·就业的誓约书（指定样式）
⑤ 邀请人的基本证明书、家族关系证明书、婚 姻关系证明书、居民登录表(藤本)、所有子 女的家族关系证明书
⑥（怀孕或领养家庭）产妇手册，领养关系证 明书等
⑦ （永居资格登录外国人）韩国籍配偶的第⑤ 项材料
⑧ （单亲家庭）子女的基本证明书、家族关系 证明书、居民登录表（藤本）、与前配偶的 婚姻关系证明书
⑨（重大疾病）记载“重大疾病（重大难治疾 病）”或者“算定特例”的相关材料
⑩（重大伤残）残疾人证明书等
* 第⑤和第⑧项材料中居民登录号码（后6位） 必须全部显示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（户口本原件 及复印件等）
④ 结核诊断书


※  （邀请人）韩国人配偶不限滞留资格，均视为结婚移民者
-  结婚移民永住权（F-5-2）、婚姻入籍者、单亲家庭结婚移民者以外的韩国人配偶也可邀请本国家属 ※  一般入籍者的父母等家属（F-1-28）的邀请对象及所需材料参照F-1-5

二、未成年留学生的父或母(F-1-13)

【滞留时间为子女的滞留时间范围内(最长滞留时间1年)，有效期 3个月】

	签发对象
	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与即将就读或正在就读高中以下教育机构 的未成年外国人留学生同居的父或母
* 仅限1名同行人员
* 下列人员不可申请：
① 最近5年内被处以200万韩元以上罚款 或被通报处分者
② 强制遣返对象,或受到出国命令处分 者
	无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
④ 入学许可书或在学证明等(预)入学证明材料
⑤ 结核诊断书
⑥ 家属关系证明材料
* 仅限户口本、出生医学证明
⑦ 财产能力证明材料
- 基准以上金额*的个人所得税确认书，不动产所有证 明，不动产交易合同书，存款证明等
※ 可总合夫妻双方的收入或财产
* 年收入超过上一年度GNI 或财产在<国民基础生活保 障法>规定的中等水平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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